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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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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中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FUJIAN ZHONGFU TESTINGTECHNOLOGY CO.,LTD

  

委托单位： 福建东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样品名称： 冻干榴莲（酸奶味）

检测类别： 委托检测

报告日期： 2024 年 07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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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声 明
1. 报告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及骑缝章无效。

2. 复印报告未重新加盖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

3. 报告无编制人、校核人和批准人签字无效。

4. 报告涂改无效。

5. 对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之日（以邮戳为准）起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提出，

本公司对来样仅保存 3 个月。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承认检验检测结果。

6. 对客户送样的委托检验检测仅对来样负责。

7. 本公司接受的委托送检，若无特别说明，生产单位及样品的相关信息未经本

公司确认，信息的真实性由委托单位负责。

8. 未经本公司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9. 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蓝田开发区檀林路 42 号

邮政编码：363000

电话：0596-2303116 转 29

传真：0596-2638299 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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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福建东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客
户
信
息 客户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鹤鸣路 10 号

样品名称 冻干榴莲（酸奶味） 样品编号 SP2402908W01

样品商标 / 样品规格 18g/袋

生产日期 2024/7/1 批号 20240701

样品数量 45 袋 样品状态 完好

生产商 福建东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样品等级 /

样
品
信
息

生产商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鹤鸣路 10 号

样品接收日期 2024-07-03 样品检测日期 2024-07-03~2024-07-09

检验项目 详见续页。

检
测
信
息

检测依据 详见续页。

检测

结果
（见续页）

备注
客户声称该产品还有其他规格:20g/袋、25g/袋、28g/袋、32g/袋、35g/袋、38g/袋、48g/袋、52g/袋、

60g/袋、80g/袋、100g/袋、散称、18g/盒、20g/盒、25g/盒、35g/盒、50g/盒

判定

依据

Q/FJDF 0009S-2021《调制水果干制品》、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JJF 
1070-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该样品经检测，所检项目符合 Q/FJDF 0009S-2021《调制水果干制品》、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JJF 1070-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要求。 

                           (检验检测专用章)

检验结论

签发日期：2024-07-09           

批准: 审核: #2# 编制: #3#

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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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表示该项目/方法不在 CNAS认可范围内。

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及加盖公司报告章无效，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受测样品负责。未经我公司书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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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标准要求
检出限 a
定量限 b

单位 单项判定

1 水分
GB 5009.3-2016(第一

法)
3.10 ≤30.0 / g/100g 符合

2 净含量 JJF 1070-2005

18.37
17.53
18.47
18.48
18.09
18.49
18.42
18.43
18.45
18.20

≥16.4 / g 符合

3
二氧化硫残留

量
GB 5009.34-2022 未检出 ≤0.1 b：0.010 g/kg 符合

4 铅(以 Pb 计)#
GB 5009.12-2023(第二

法)
未检出 ＜0.5 b：0.05 mg/kg 符合

5
山梨酸及其钾

盐(以山梨酸

计)

GB 5009.28-2016(第一

法)
未检出 不得使用 b：0.01 g/kg 符合

6
糖精钠(以糖

精计)
GB 5009.28-2016(第一

法)
未检出 ≤5.0 b：0.01 g/kg 符合

7
柠檬黄及其铝

色淀(以柠檬

黄计)
GB 5009.35-2023 未检出 不得使用 a：0.0005 g/kg 符合

8
日落黄及其铝

色淀(以日落

黄计)
GB 5009.35-2023 未检出 不得使用 a：0.0005 g/kg 符合

9 沙门氏菌 GB 4789.4-2016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n=5，c=0，
m=0

/ /25g 符合

二、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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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表示该项目/方法不在 CNAS认可范围内。

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及加盖公司报告章无效，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受测样品负责。未经我公司书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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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标准要求
检出限 a
定量限 b

单位 单项判定

10
金黄色葡萄球

菌

GB 4789.10-2016(第二

法)

＜10
＜10
＜10
＜10
＜10

n=5，c=1，
m=100，
M=1000

/ CFU/g 符合

*** 报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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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样品由委托方提供，我司不对样品完整性、样品及其标识信息的真实性以及附注的信息负责；产品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以相关行政机关的判定为准；除非另有说明，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本报告未经书面许可，不可部分复制。对本检测

报告若有异议，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我司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2023)ZFJCJS120001/1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标准要求
检出限 a
定量限 b

单位

1 感官

Q/FJDF 0009S-
2021

（4.1）

色泽：具有该

产品应有的色

泽。

组织形态：具

有该产品应有

的组织形态，

有少量碎屑。

滋味与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

有的滋味及气

味，无异味。

杂质：该产品

无正常视力可

见的外来杂

质。

色泽：具有相应

产品应有的色

泽。

组织形态：具有

相应产品应有的

组织形态，允许

有少量碎屑。

滋味与气味：具

有相应产品应有

的滋味及气味，

无异味。

杂质：无正常视

力可见的外来杂

质。

/ /

备注：本检测结果涉及的检测项目未通过 CMA资质认定，不作为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结果的

依据，仅用作科研、教学、内部质量控制等用途。

***报告结束***


